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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 

為本局自辦或代辦工程橋梁新建或既有橋梁改建或補強工程，於橋台、引道喇叭口

或施工便道施工之相關用地取得（不含計畫道路及河川公有地申請）建立標準作業

程序。 

2.0 範圍 

為本局自辦或代辦工程橋梁新建或既有橋梁改建或補強工程，於橋台、引道喇叭口

或施工便道施工之相關用地取得（不含計畫道路及河川公有地申請）。 

3.0 定義 

  無 

4.0 說明 

4.1 工程主辦單位於設計廠商完成初步設計之橋台型式後，應召集地主及設計廠商

召開用地取得協調會。 

4.2 針對引道無償取得部分，必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供不特定民眾通行，並應

於上開協調會時簽屬「土地使用權切結書」。 

4.3 業務單位若於土地所有權人簽署「土地使用權切結書」後，再請設計廠商辦理

後續細部設計工作。 

4.4 針對施工期間因施工需要必須借用私有土地作為施工便道，應要求設計單位編

列相關用地租金費用及農作物補償相關費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0 流程 

5.1土地使用權切結書(124-A) 

 
本文件係依據現行法規、行政指導、解釋函等，與本局相關契約文件範本及規定編製，
如依據已變更或個案契約文件有不同約定者，應從其規﹙約﹚定辦理，如屬通案性質
者請通知業務單位辦理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附註：本切結書應填具一式三份，本局留存二份及地主留存一份 

124-A 



 


